关于申报2009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通知
                                                  新出联[2009]  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各相关中央直属企业：
为了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保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的顺利实施与按期完成，经研究，决定于2009年5月进行2009年度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资助评审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项目评审工作的原则
1．重点资助公益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
2．重点资助具有重要文化传承和积累价值，弘扬民族文化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
3．重点资助具有很高史料价值，集大成的古籍出版项目。
4．重点资助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古籍出版项目。
5．重点保证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内的项目，适当兼顾规划外的重要项目。
6．重点资助古籍整理项目，适当兼顾高质量的古籍研究著述。
二、申报项目的范围和学术要求
1．古籍是指1911年以前抄写或刊行的书刊、文献资料，以及出土的1911年以前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资料。
2．古籍整理项目（包括点校、注释、今译、影印、资料汇编、索引、书目等）必须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
3．整理方式要符合学术规范，体例完善，在学术上要有创新。
4．提倡开拓新选题，注重原创性。
5．研究著述主要是指与古籍密切相关的专题研究，不包括个人文集和多人合作的论文集等。

6．以前申报过的重大项目，如新增子项目也需重新申报评审。
三、申报项目的数量和品种
1．古籍专业出版社和具有古籍出版范围的其他出版社申报项目最多不超过10种。
2．非古籍专业出版社的申报项目最多不超过5种。
3．在所申报的项目中，重点是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的规划项目。
四、申报工作的具体要求
1．此次申报的项目只限于已签订出版合同且收到书稿，并列入2009年度的出版计划，亦可保证在2010年3月底前如期出版的项目（凡拟在2009年3月以前出版的项目，均不在此次申报之列）。
2．此前已获得古籍领导小组资助，并已正式签订《出版资助项目议定书》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
3．此前出版补贴评议中未获通过的项目，如果在整理体例上未作改进，在学术质量上未有提高，亦不宜再次申报。

4．重点考虑专业古籍出版社和有古籍出版范围的相关专业的出版社，适当兼顾其他出版社。
5．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其出版资助由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统筹安排，不在申报之列。
6．申报材料中须附有出版合同的复印件和申报项目的详细目录，以便于了解项目的落实情况及详情。
7．申报单位须按有关要求认真填写申报表，格式规范，叙述明了，字迹清晰。
8．凡不符合以上申报要求的材料，均视为无效申报，将取消评议资格。
五、申报截止时间：申报表须于2009年4月15日以前加盖公章后一式20份寄至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宣武门外大街40号，邮编：100052，电子版材料请同时发送至邮箱：yuanyuelun@gapp.gov.cn

联系人：袁越伦  王然

联系电话和传真：（010）83138689
附件：1.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表
2.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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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宣部，财政部。
全国各有关出版社。

署机关发：总署办公厅，财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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